婚内财产约定协议书
甲方：徐佳宏，男，身份证号：420700197212184912
乙方：张少萍，女，身份证号：440126197310230040
为共创美好生活、建立和谐家庭，在自愿、平等和诚实信用的基础上，现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法律的规定，对甲、乙双方的婚内财产作以下约定，以兹双方共同遵守。
第一条  甲、乙双方婚内购买的深房地字第xxxs号（罗湖区太宁路8号百仕达东郡广场2号楼3-33B）房屋所有权归乙方享有。上述房屋所有权及其增值、收益部分（包括但不限于房价上涨、租金、国家征收征用、拆迁等等）属于乙方所有，甲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主张对其进行夫妻共同财产分割。
第二条  甲、乙双方婚内购买的粤B050HP车（汉兰达）的所有权归乙方。
第三条  男方每月固定支出抚养费、生活费等费用不低于十万元人民币，该款项归乙方所有，直到甲方65周岁。
第四条  甲、乙双方在婚内形成的所有债权均由乙方享有。

第五条  甲、乙双方在婚内形成的所有债务均由甲方承担。

第六条  甲、乙双方在婚内签订的其它财产约定协议，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自动失效，对甲、乙双方不再具有任何约束力。
第七条  因本协议发生的任何争议，甲、乙双方都应当本着相亲相爱、互谅互让、相不伤害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进行处理。同时，甲、乙双方均表示已经完全理解和明白本协议的内容、意思表示及其法律后果。
第八条  本协议壹式贰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壹份，经甲、乙双方签字后生效。

	甲方（签名）：

2025年6月30日
	乙方（签名）：

2025年6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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